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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盛世光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

一、协议签署情况 

北京盛世光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中国电

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(以下简称“十五所”)于近日正式签署

了《战略合作协议》。该协议的签订，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

标的金额，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协议不构成关联交

易,亦不构成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

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合作方基本情况 

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，创建于 1958年 10月，是

国有大型骨干研究所和军工一类研究所，地处北京中关村核心区，主

要从事计算机和应用系统研制、大型信息化工程总体设计与实施，服

务领域覆盖全军及武警部队、政府和公用事业部门、公安系统以及国

民经济的重点行业，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。 

三、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

1、在中国范围内建立战略合作关系，双方发挥各自优势推进商

业项目及其配套。 

2、在技术上提供人才培养和交流，促进技术进步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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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双方遵循“真诚合作、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、共赢发展”的原

则，在产品研发、市场开拓、业务服务等方面分工合作，达到各领域

协同发展，共同开发国内创新领先、质量卓越、具有显著社会意义和

商业价值的产品，全面构建具有优质客户体验的高标准应用服务体系， 

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次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，具体合作事 

宜将在双方后续签署的合作合同中进一步明确。公司将视具体合作时 

间、内容等情况依据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规履行相应的决策、审议 

和信息披露程序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    

 

北京盛世光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11月 19日 


